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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魏 橋 紡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98）

合 資 格 會 計 師 豁 免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已同意向本公司授予一項為期三年的有條件豁免（「豁免」），自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4條的規定。豁免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或一旦

麥偉豪先生（「麥先生」）未能協助趙偉建先生（「趙先生」）之時（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終止。

根據上市規則第3.24條的規定，本公司必須聘用具備該條所述的資格的人士出任全

職合資格會計師。

基準為：

1.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成員之一趙先生能夠符合上市規則第3.24條所述的規定，惟彼

並非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或就獲豁免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

員考核規定而言獲認可的類似會計師組織的資深會員或會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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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麥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會員，將會協助趙先生，為期

三年；及

3. 本公司將會於本公司的年報中披露趙先生的簡要履歷，

聯交所已同意自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向本公司授予豁免。豁免將於二零一一

年二月二十日，或一旦麥先生未能協助趙先生之時（以較早發生者為準）終止。本公

司屆時將會即時通知聯交所及採取補救行動以遵守上市規則第3.24條的規定。

代表董事會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趙素文

香港，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

附註：

1.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紅霞女士、齊興禮先生、趙素

文女士及張艷紅女士，非執行董事張士平先生及王兆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乃信先

生、徐文英先生以及陳永祐先生。

2. 本公司在香港以「Weiqiao Textile Company Limited」之英文名稱註冊為海外公司。


